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40号

申请人：曹xx
被申请人：焦作市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复议请求：
一、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关于“承办该案件投诉举报材料的两名经办人姓名及其行政执法资质”信息不予公开的决定；
二、责令被申请人依法重新作出公开上述信息的行政行为。

申请人称：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行政机关处置加害人法律责任。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出复议如下。

申请人认为，本案中被申请人对违法行为的处置可能影响申请人合法权益的主张，申请人与案件的处置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厉害关系。

一、经办人姓名及资质不属于内部事务信息，根据《条例》第二十条第(六)项，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中，经办人作为行政执法人员，其姓名及资质是证明执法行为合法性的必要信息，直接关系申请人监督行政行为的权利，并且该局两名工作人员因工作问题，被贵府确认违法，而根据《行政追责法》《行政监察法》等规定追责到个人，故申请人的申请内容应当予以公开。

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的例外情形不适用《条例》第十六条虽规定“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但根据《条例》第二十条及国务院相关解释，涉及公共利益或对公民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的信息除外。本案复议机关此前已认定被申请人行政行为违法，公开经办人信息有利于保障申请人知情权，符合《条例》立法目的。

三、被申请人的行为违反程序正当原则，根据《条例》第三十六条，行政机关决定不予公开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救济途径。被申请人虽援引法律条款但未具体阐明“经办人信息属于内部事务或案卷信息”的事实依据，属于理由不充分，程序存在瑕疵。

四、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申请人曾因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职提起行政复议并获支持，现申请公开经办人信息系为核实执法程序合法性、维护自身权益。被申请人拒绝公开的行为，实质阻碍了申请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损害其合法权益。

综上，现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向你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同时申请人要求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为申请人在线阅卷提供便利。并确保申请人通过网络阅卷后提交书面补充意见。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2025年3月3日收到被答复人的申请，被答复人申请公开承办其投诉举报的执法人员姓名、执法编号，这些信息属于答复人内部事务信息及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执法案卷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一）、（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3月6日答复人回复决定不予公开符合规定。另答复书告知被答复人我局执法人员执法资质已在山阳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公开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3日收到申请人申请公开承办其投诉举报的执法人员姓名、执法编号，被申请人认为该信息属于答复人内部事务信息及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于2025年3月6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一）、（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另告知申请人执法人员执法资质已在山阳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

以上事实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包括人事管理、后勤管理、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可以不予公开。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本案中，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本案的执法人员姓名及其执法资质”属于被申请人的人事管理、内部事务信息，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并无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回复。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6月6日

抄送：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